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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（广西）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
工程建设项目“两验终验”实施细则

根据《中国（广西）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工程建设项

目极简审批办法》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细则所称“两验终验”为工程建设项目竣工联合验收的主

要内容，是指分两个阶段完成全部工程竣工验收事项，即第一阶

段验收各专业及配套工程，第二阶段进行整体竣工验收。适用于

中国（广西）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（以下简称钦州港片区）

内已取得施工许可的新建、扩建和改建的房建市政工程，不包括

涉密、特殊工程和国防、交通、水利、能源等领域的重大工程。

中国—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、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范围

内的工程建设项目可参照执行。

二、审批事项涉及部门

工程建设项目“两验终验”的事项及负责牵头统筹协调的部

门如下：

序号 事项名称 牵头部门

1
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

（即五方验收）
自然资源和建设局

2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自然资源和建设局

3
防雷装置竣工验收（仅对易燃易爆建设工程和

场所）
气象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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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（包含建设项目竣工验

收用地核验）
自然资源和建设局

5 人民防空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人防海防部门

6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自然资源和建设局

7 城建档案验收 自然资源和建设局

三、办理流程

（一）联合验收测绘（“多测合一”）前置。

建设单位申请“两验终验”前，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测绘

机构对涉及房建市政工程相关竣工测量事项进行联合测绘，统一

出具竣工联合测绘报告。联合测绘事项主要包括：竣工规划条件

核实测量、用地核验测量、防空地下室建筑面积测量、绿地率及

市政配套核实测量。

（二）第一阶段验收的办理流程（7 个工作日内）

1.第一阶段验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：房屋建筑和市政基

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，建设工程消防验收，防雷装置竣工验

收，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用地核验，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，人民

防空工程竣工验收备案，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，城建档案

验收等。

2.建设单位应向钦州港片区行政审批部门申请相关专业工

程的验收及配套验收事项，由行政审批部门分转到各有关部门

（单位）办理，各有关部门（单位）验收办理结果第一时间汇总

至行政审批部门，由行政审批部门送达建设单位。

（三）第二阶段验收的办理流程（5 个工作日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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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第二阶段整体竣工验收包括统一办理所有专业工程备案

及出具竣工联合验收确认证明。

2.建设单位应向钦州港片区行政审批部门申请整体竣工验

收事项，由行政审批部门统一组织联合验收。各部门（单位）的

验收意见第一时间汇总至行政审批部门，由行政审批部门对所有

备案手续完成形式审查后即出具竣工联合验收确认证明并送达

建设单位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实行“一口受理”。一窗对外，打破部门界限，理顺

审批事项的接件、送达机制，由项目审批窗口统一受理申请材料，

协调组织和监督检查各部门（单位）在流程限定的时间内开展验

收、审查、答复等工作，审批结果也由项目审批窗口统一送达建

设单位。

（二）强化协调督办。建立推动项目审批联席会议和专项督

办制度，由行政审批部门牵头协调各部门（单位）共同协商解决

“两验终验”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，加快推进项目竣工联合

验收审批。各部门（单位）要提高对“两验终验”工作的认识，

要破除部门观念局限，切实增强协同意识、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，

不断优化审批程序和环节，提高审批服务效率，着力优化营商环

境。

本细则由钦州港片区行政审批局和自然资源和建设局解释，

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工程建设项目“两验终验”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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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工程建设项目“两验终验”流程图

（承诺办结时限：12 个工作日）

注：各部门（单位）包括但不限于住房城乡建设、自然资源、生态环境、应急管理、交通（港口、海事）、

人防、园林绿化、档案等主管部门和给水、排水、燃气、电力、通信等市政公用服务企业。

进入第二阶段，办理各专业工程备案手续

所有专业工程验收通过的，可进入整体验收阶段

进入第一阶段，验收各专业及配套工程

项目审批窗口统一收集联合验收申请材料

分转，材料同步审核（1 个工作日）

项目审批窗口统一收集各部门验收结果（1 个工作日）

各部门（单位）办理各相关专业工程验收（3 个工作日内）

项目审批窗口统一收集备案手续材料

分转，材料同步审核（2 个工作日内）

各部门（单位）办理各相关专业工程验收备案手续（3 个工作日内）

窗口汇总所有备案手续并完成形式审查后发放竣工联合验收确认

证明（2 个工作日）

对不符合联合验收条件的补正或不
予受理

需要整改的，重新核验

不符合条件的补正或不予受理


